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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仪器设备采购流程规范 

（2025 年 12 月修订） 

一、总则 

采购价在 100 万人民币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，其采购选型需紧密

贴合生命科学领域战略发展方向，在充分满足重点学科建设核心需求

的基础上，依托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专家委员会的研讨机制，统筹兼顾

科研团队的群体性诉求，最终实现战略规划、学科发展与科研需求的

协同统一，确保平台建设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公正性及透明化运作。 
 

二、大型仪器设备采购流程 

1. 需求征集与初审：生命科学实验中心（以下简称 “中心”）面向

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全体 PI 及中心各分平台，日常开放大型仪器设备

采购选型提议征集渠道，通过学部“仪器采购提议征集系统”接受随

时提交的采购提议。各提议需明确填写：需求具体内容、购置理由、

设备核心功能与用途、关键技术参数（含最低要求）、预估使用频率

或机时量、预算金额等信息。中心安排专人负责提议的日常受理，根

据年度/专项设备采购项目的进度安排，按采购项目启动节点对征集

到的提议进行集中初步审核，同步完成相同/相似提案的合并（需与

相关提案人确认），剔除信息不全、不符合大型仪器界定标准的提案，

并形成《初审合格采购提议清单》。 

2. 附议征集与意见整合：中心将《初审合格采购提议清单》在“仪

器采购提议征集系统”公示，同时邮件通知全体 PI 登录系统进行附

议，公示期与附议征集期同步进行，共计 5 个工作日。期间，PI 可

通过邮件向中心邮箱（biotech@ustc.edu.cn）提出补充建议或修改意

见，需注明对应提案名称及修改理由。中心安排专人收集、分类整理

所有反馈，与相关提案人沟通确认后，形成《采购提议综合意见清单》。 



3. 专家研讨：中心将《采购提议综合意见清单》以电子表格形式

上报至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专家委员会。专家委员会围绕仪器设备对学

科发展的支撑作用与必要性、技术先进性与前瞻性、预算合理性、学

科平衡发展、预期使用效率等维度展开研讨并进行匿名投票评分，中

心根据投票评分结果对拟采购仪器设备进行排序，形成《拟采购设备

优先顺序清单》。 

4. 规范采购：中心严格遵照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，

依据采购项目经费预算情况，按照已确定的拟采购优先顺序，规范开

展申报预算、论证、招标、合同签订、验收等全流程采购工作，确保

采购过程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。 
 

三、大型仪器设备使用跟踪评估机制 

中心实施大型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使用跟踪评估机制，依托仪器

信息化管理系统，对采购仪器的实际使用机时、使用频率、科研产出

关联度等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与统计。 

若提议人或附议人在仪器采购验收合格后的三年内，经系统使用

记录核实未实际使用该仪器，则在后续的采购提议征集中，其提交的

新采购提议及附议内容权重将降低或不予采纳。此机制旨在强化采购

需求与科研实际应用的精准匹配，提升大型仪器设备的资源使用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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